
1

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網路連線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壹、總則 壹、總則 章名未修正

（目的）

一、中央銀行（以下簡稱本

行）為本行公開市場操作

網路連線作業系統（以下

簡稱本系統）之營運，訂

定本要點。

（目的）

一、中央銀行（以下簡稱本

行）為建置本行公開市場

操作網路連線作業系統

（以下簡稱本系統），訂

定本要點。

本系統已完成建置並持

續營運，修正文字。

（本系統作業應遵循之法規）

二、本系統相關作業，除本要

點規定外，應依「電子簽

章法」、「中央銀行公開市

場操作作業要點」、「公開

市場操作指定交易商實

施要點」、相關憑證管理

中心憑證實務作業基準

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

（本系統作業應遵循之法規）

二、本系統相關作業，除本要

點規定外，應依「電子簽

章法」、「中央銀行公開市

場操作作業要點」、「公開

市場操作指定交易商實

施要點」、「政府憑證管理

中心憑證實務作業基

準」、「工商憑證管理中心

憑證實務作業基準」及其

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各類金融機構連線使用之

憑證係由其相關主管憑證

管理中心核發，自需依相

關規定辦理，爰刪除現行

規定列示之部分規定名

稱，並修正相關文字。

（本系統訊息之傳送機制）

三、本系統之訊息傳送，以數

位簽章機制處理，由相關

憑證管理中心提供認證

及憑證簽發管理服務，辦

理連線單位之憑證申

請、廢止等作業。

（本系統訊息之傳送）

三、本系統之訊息傳送，以數

位簽章機制處理，由「政

府憑證管理中心」、「工商

憑證管理中心」依其憑證

實務作業基準提供認證

及憑證簽發管理服務，受

理連線單位申請核發或

廢止憑證及私密金鑰

等，並辦理身分審驗等作

業。

一、配合第二點修正規

定，修正相關文字。

二、有關「私密金鑰」、「身

分審驗」於相關憑證

管理中心提供認證及

憑證簽發管理服務

時，均屬必要作業項

目，爰刪除條文列示

之憑證管理中心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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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參加、退出連線單位)

四、金融機構申請參加、退出

本系統連線單位，應備函

並檢附相關文件，向本行

業務局申請。

（申請為連線單位之程序）

四、金融機構申請參加本系

統時，應檢具公函及「參

加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

作網路連線作業系統申

請書」（格式一），向本行

業務局（以下簡稱業務

局）申請為連線單位。

一、增列申請退出連線單

位之規定。

二、為提升作業效率，相

關文件與表格格式改

由本行業務局另行訂

定，爰修正相關文

字。

貳、憑證管理 貳、憑證申請及廢止 章名修正

（憑證首次登記）

五、金融機構經本行業務局核

准參加連線單位，並完成

憑證申請後，應登入本系

統辦理憑證首次登記。

（憑證之申請及登記）

五、金融機構依前點規定申

請經業務局函復同意為

連線單位，並核發識別

碼、初始通行碼後，若金

融機構為公司組織者，依

照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

中心」之憑證實務作業基

準辦理連線單位之憑證

申請；若金融機構非為公

司組織者，依照行政院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政府

憑證管理中心」之憑證實

務作業基準辦理連線單

位之憑證申請。憑證申請

完成，應填具「中央銀行

公開市場操作網路連線

單位憑證資料表」（格式

二）函報業務局辦理資料

登記。

一、連線單位自應依其機

構類別向相關憑證管

理中心申請憑證，爰

刪除條文列示之受理

單位等文字。

二、連線單位憑證申請作

業規定已列於第三

點，爰刪除相關文字。

三、連線單位憑證之首次

登記，改採線上作業

方式，爰修正相關文

字。

四、為提升作業效率，相

關文件與表格格式改

由本行業務局另行訂

定，爰修正相關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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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異動登記）

六、連線單位憑證資料如有異

動，應登入本系統辦理憑

證異動登記。

（憑證廢止之申告及變更登記）

六、連線單位需廢止憑證

時，應依經濟部「工商憑

證管理中心」或行政院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政府

憑證管理中心」之憑證實

務作業基準，提出廢止憑

證申告。憑證廢止完成，

應填具「中央銀行公開市

場操作網路連線單位憑

證廢止資料表」（格式

三），函報業務局辦理資

料變更登記。

一、連線單位自應依相關

憑證管理中心之作業

規定辦理憑證廢止，

爰刪除相關文字。

二、連線單位憑證之異動

登記，改採線上變更

之作業方式，爰修正

相關文字。

三、為提升作業效率，相

關文件與表格格式改

由本行業務局另行訂

定，爰修正相關文

字。

參、連線單位管理 本章新增

(連線單位人員異動）

七、連線單位授權主管如有異

動，應登入本系統辦理授

權主管資料變更；連線單

位聯絡人如有異動，應由

其授權主管登入本系統辦

理聯絡人資料變更。

(連線單位人員異動之處理）

七、連線單位授權主管異動

時，應自行移交其由業務

局核發之識別碼及通行

碼並由異動後之授權主

管變更通行碼，再將其姓

名、職稱、服務單位、電

話、傳真電話及電子郵件

信箱等基本資料，函報業

務局備查；「中央銀行公

開市場操作網路連線單

位憑證資料表」聯絡人有

所異動時，應填具「中央

銀行公開市場操作網路

連線單位憑證連絡人資

料異動表」（格式四），函

報業務局備查。

一、連線單位授權主管與

聯絡人員資料之異

動，改採線上變更之

作業方式，爰修正相

關文字。

二、為提升作業效率，相

關文件與表格格式改

由本行業務局另行訂

定，爰修正相關文

字。



4

（連線單位安全控管）

八、連線單位應建立嚴密之安

全控管程序，包括電子憑

證、識別碼與通行碼之管

理及獨立安全作業環境

之建置等，並依相關規定

使用；如因保管或作業疏

失導致之損失，應自負其

責。

（連線單位之安全控管）

八、連線單位應建立嚴密之

安全控管程序，包括電子

憑證、識別碼與通行碼之

管理及建置獨立安全作

業環境等，並依相關規定

使用；如因保管或作業疏

失導致之損失，應自負其

責。

酌作文字修正。

（憑證檢驗及系統檢測）

九、連線單位應經常檢驗私

密金鑰及查詢憑證狀

態，並檢測系統連線狀

況，以確保連線作業之有

效性。

一、本點刪除。

二、規範事項係屬金融機

構內部應自行注意之

作業管理程序，爰刪

除之。



5

肆、本行公開市場操作申報作業參、本行公開市場操作連線作業章次變更並修正章名

(交易申報訊息之傳送）

九、連線單位參與本行公開

市場操作之各項交易，應

依本系統公告之申報時

間進行申報，並以本行中

心主機時間為準。

各項交易申報內容，應經

該單位業務主管以私密

金鑰簽署數位簽章，並透

過本系統自動以本行之

公開金鑰加密製作數位

信封後傳送。

前項申報訊息經本系統

回傳確認訊息後，即完成

申報手續；如未獲回傳訊

息，應即查明原因並通知

本行業務局。

（操作訊息之傳送時間）

十二、本系統之連線操作依本

行公告時間辦理；操作

訊息之截止傳送時間

以本行中心主機時間

為準，逾截止時間即不

予受理。

（公開市場操作訊息之傳送）

十、連線單位參與本行公開

市場操作，其申購定期存

單金額、申請承作債（票）

券買斷或附買回交易之

金額，以及投標之報價等

訊息，應經該單位業務主

管以私密金鑰簽署數位

簽章，並透過本系統自動

以本行之公開金鑰加密

製作數位信封後傳送。

前項訊息經本系統回傳

訊息後，即完成申購定期

存單、申請承作債（票）

券買斷或附買回交易，以

及投標手續。連線單位如

須刪除原訊息，應於截止

時間內傳送刪除訊息；如

須更改原訊息，除傳送刪

除訊息外並應再次傳送

正確訊息。惟投標訊息一

經傳送，即不得撤回、刪

除或更改。

連線單位傳送前二項規

一、點次變更。

二、刪除逐項列式本行公

開市場操作方式，爰

修正相關文字。

三、第一項自現行規定第

十二點移列，並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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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訊息後，如未獲回傳

訊息，應即查明原因並與

本行聯繫及處理。

（公開市場操作訊息傳送效力）

十、連線單位對前點第一項

之各項交易相關事宜，不

得以其系統未獨立、發送

人員未經授權、異動、密

碼遭盜用、冒用或其他理

由，向本行提出異議。

（公開市場操作訊息傳送效力）

十一、連線單位對前點第一

項之申購定期存單、申

請承作債（票）券買斷

或附買回交易，以及投

標等相關事宜，不得以

其系統未獨立、發送人

員未經授權、異動、密

碼遭盜用、冒用或其他

理由，向本行提出異

議。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規定第九

點，修正相關文字。

伍、系統中斷之處理 肆、事故處理 章次變更並修正章名

（中斷訊息之通知）

十一、本系統因故中斷後無法

即時恢復時，第五點與

第六點之憑證登記、第

七點之資料變更及第九

點之交易申報作業，由

本行業務局通知連線單

位改以書面方式辦理。

個別連線單位如有連線

中斷情形，應立即通知

本行業務局；並得視故

障狀況，向該局申請改

以書面方式辦理。

（本系統中斷之處理）

十三、本系統故障或線路中

斷無法即時恢復時，由

業務局全面通告連線

單位改以投遞書面文

件方式辦理。連線單位

線路中斷，應立即通知

業務局；並得視故障狀

況，向業務局申請核准

後，改以投遞書面文件

方式辦理。

一、點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



7

（書面辦理方式）

十二、連線單位依據前點規定

辦理相關書面作業，應

先將書面文件以傳真或

電子郵件傳送本行業務

局辦理，並於指定時間

內完成補送書面文件正

本。

（本系統中斷書面文件傳送

之方式）

十四、連線單位依據前點規

定辦理時，如不克於業

務局公告之操作截止

時間內將書面文件（格

式五至格式七之二）送

達，應先將書面文件以

業務局指定專線，傳真

業務局辦理，並於指定

時間內補送相符之書

面文件。

前項傳真或補送之書

面文件均應加蓋「中央

銀行公開市場操作專

用印鑑卡」上原留印

鑑。

一、點次變更。

二、為提升作業效率，相

關文件與表格格式改

由本行業務局另行訂

定，爰修正相關文

字。

（報表資料之填送方式）

十五、連線單位依規定填送

相關報表時，相關資料

應經其業務主管以私

密 金鑰 簽署 數位 簽

章，並透過本系統自動

以本行之公開金鑰加

密製作數位信封後傳

送。

一、本點刪除。

二、規範事項係屬系統自

動作業內容，爰刪除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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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連線單位可透過本系

統查詢或列印本行各

項公開市場操作資訊：

(一) 當日公開市場操作公告。

(二) 當日公開市場操作資訊。

(三)當日個別金融機構查

詢操作結果（定期存

單准購結果、定期存

單標售結果、買進票

券操作結果）。

(四)個別金融機構查詢確

認書（准購確認書、

標售確認書）。

(五)個別金融機構查詢參

與本行公開市場操作

歷史紀錄。

(六) 個別金融機構查詢報價。

一、本點刪除。

二、連線單位經登入本系

統，即可依畫面顯示

資訊查詢及列印各項

資料，爰刪除逐項列

示名稱。

陸、書面文件及格式 本章新增

（書面文件及格式）

十三、第四點申請參加連線單

位及第十一點書面作業

應檢送之文件及其格

式，由本行業務局另定

之。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相關文件及格式

範圍，以資明確。


